
 

证券代码：000598              证券简称：兴蓉环境               公告编号：2023-02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东营津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及东营膜天膜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及债权转让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交易的达成尚需获得项目转让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履行其他必要的前置程序，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2022 年 12 月 24 日，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西南联交所

或交易所）发布公告，东营津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营津

膜）69%股权及 250,920,093.50元债权和东营膜天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营膜天膜）100%股权及 6,337,100.61 元债权通过公开挂牌方

式整体转让，挂牌价为 440,757,194.11 元，其中东营津膜 69%股权及债权

转让项目挂牌价为 321,920,093.50 元（股权价款 71,000,000 元，债权价款

250,920,093.50 元 ），东营膜天膜股权及债权转让项目挂牌价为

118,837,100.61 元（股权价款 112,500,000 元，债权价款 6,337,100.61 元）。 

公司与东营津膜少数股东上海迪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禹



 

科技）组成联合体报名参与本次交易，并于近日收到《西南联合产权交

易所关于成交相关事项的告知函》，确认成为本项目的意向受让方，成交

价格为挂牌价。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收购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津膜科技）持有的东营津膜 60%股权，成为东营津膜的控股股东，并按

照经审计账面价值同步承接津膜科技对东营津膜享有的 250,920,093.50

元债权；迪禹科技拟收购津膜科技持有的东营津膜 9%股权，对东营津膜

的持股比例由 31%增至 40%。公司拟收购津膜科技持有的东营膜天膜

19.0476%股权以及津膜科技全资子公司山东德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德联）持有的东营膜天膜 80.9524%股权，成为东营膜天膜

的全资控股股东，并按照经审计账面价值同步承接津膜科技对东营膜天

膜享有的 6,337,100.61 元债权。公司收购东营津膜及东营膜天膜股权及债

权的交易价款合计 431,496,324.54 元。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资金来源为

自筹资金。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程序 

1、尚需履行项目转让方津膜科技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2、鉴于津膜科技和山东德联已将其合计持有的东营膜天膜 100%股

权质押给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本次

交易尚需取得质权人浙商银行书面同意转让东营膜天膜股权的相关说



 

明，或结清浙商银行的贷款。 

3、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东营津膜债权人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滨城支行（以下简称：哈尔滨银行）书面同意转让东营津膜股权的相关

说明，或结清东营津膜在哈尔滨银行的贷款。 

4、本次交易尚需根据《东营市东城南污水处理 BOT 项目特许经营

协议》（以下简称：《东城南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东营市五六干合排污

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BOT 工程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 项目合同》（以

下简称：《五六干 PPP 项目合同》）取得东营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主管部

门就本次股权变动事宜出具的批准文件、确认函或无异议函。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方） 

1、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2、住所：天津开发区第十一大街 60 号 

3、法定代表人：范宁 

4、注册资本：人民币 30,206.5356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03 年 05 月 21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749118895P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生态

环境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合成材料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

净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污水处

理及其再生利用；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水利相关咨询服

务；市政设施管理；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电气设



 

备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建筑装饰材料销售；电气安装服务；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仪器仪

表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通用设备修理；

泵及真空设备销售；液压动力机械及元件销售；专用设备修理；检验检

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对外承包工程；通用

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

造）；机械设备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塑料制品销售；大气污染治理；环境保护监测；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工

程管理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投

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8、股东情况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股权比例（%） 

1 航膜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64,004,465 21.19 

2 

华益科技国际（英属维尔京群岛）有

限公司 

31,409,000 10.40 

3 高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30,750,200 10.18 

4 其他股东 175,901,691 58.23 

合计 302,065,356 100 



 

航膜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津膜科技的控股股东。津膜科技无实

际控制人。 

9、津膜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

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二）山东德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转让方）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北二路与玉山路往北二公里

广利河桥路南 

3、法定代表人：展树华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13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2349043003B 

7、经营范围：环保科技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水处理设备及配件组

装、销售及技术服务；水处理技术方案的设计及工艺设计；机械设备及

配件、电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及实际控制人：山东德联是津膜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无

实际控制人。 

9、山东德联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

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上海迪禹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城路 2 号 24



 

幢 C2047 室 

3、法定代表人：冯爱清 

4、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 万元 

5、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8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324381276R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环保科技、检测科技、生物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

用；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通

用设备修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及实际控制人：迪禹科技为自然人控股企业，其中冯爱

清持股 60%，骆园园持股 40%。 

9、迪禹科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

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东营津膜概况 

1、名称：东营津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东营市辽河路 115 号 

4、法定代表人：于建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 4,98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4 年 05 月 15 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494148872D 



 

8、经营范围：污水处理、污水资源化领域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水处

理、污水处理设备、超滤膜、微滤膜及膜组件销售，水处理技术方案设

计及工艺设计；膜单元装备集成及系统集成、运营技术支持服务；垃圾

清扫、收集、运输；污泥处理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主要股东及出资比例： 

本次交易前，东营津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实缴金额

（万元）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36.20 69 3,436.20 

上海迪禹科技有限公司 1,543.80 31 1,543.80 

合计 4,980 100 4,980 

津膜科技持有东营津膜 69%股权，是东营津膜的控股股东；迪禹科

技持有东营津膜 31%股权。迪禹科技放弃津膜科技本次公开挂牌转让持

有的东营津膜 69%股权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后，与公司组成联合

体共同参与本项目交易。 

10、主要业务情况： 

东营津膜的主要业务为按照《东城南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约定负责

东营市东城南污水处理厂 BOT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行。该项目日处理

规模 12 万吨，特许经营期 30 年，于 2016 年 6 月进入商业运营，至今运

行稳定。 

1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7 月 31 日 

/2022 年 1-7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40,994.68 41,200.57 

负债总额 32,693.44 33,318.51 

应收账款总额 6,046.60 6,986.67 

净资产 8,301.24 7,882.05 

营业收入 8,508.33 3,528.21 

营业利润 1,277.07 -448.87 

净利润 1,085.14 -419.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69.39 1,478.74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3,436.20 0.00 

其中：股权质押 3,436.20 0.00 

注：东营津膜 2021 年度、2022 年 1-7 月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12、东营津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东营膜天膜概况 

1、名称：东营膜天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辛店街道北二路与玉山路往北二公里

广利河桥路南 

4、法定代表人：于建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0,5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09 日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MA3BYRTU10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

务技术咨询；水污染治理；固体废物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市政

设施管理；环境应急治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工程技

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

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生态环境材料销售；气体、液

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餐厨垃圾处

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主要股东及出资比例： 

本次交易前，东营膜天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 

实缴金额

（万元） 

山东德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8,500 80.9524 8,500 

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00 19.0476 2,000 

合计 10,500 100 10,500 

其中山东德联为津膜科技的全资子公司，津膜科技在东营膜天膜的

最终权益比例为 100%。 

10、主要业务情况： 

东营膜天膜的主要业务是按照《五六干 PPP 项目合同》约定负责东

营市五六干合排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 BOT 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行。

该项目日处理规模 2.5 万吨，特许经营期 30 年，于 2017 年 1 月进入商业

运营，至今运行稳定。 

1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 7 月 31 日 

/2022 年 1-7 月（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818.95 12,847.57 

负债总额 1,790.57 1,645.10 

应收账款总额 1,048.37 514.90 

净资产 11,028.39 11,202.47 

营业收入 1,978.20 1,593.78 

营业利润 247.70 216.56 

净利润 216.19 17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2 591.21 

或有事项涉及总额 0.00 10,500.00 

其中：股权质押 0.00 10,500.00 

注：东营膜天膜 2021 年度、2022 年 1-7 月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12、东营膜天膜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其他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权属情况说明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除以下情形外，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1、津膜科技、山东德联将其合计持有 100%东营膜天膜股权质押给

浙商银行，用于为津膜科技在浙商银行的借款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本

次正式交易前需取得质权人浙商银行书面同意转让东营膜天膜股权的相

关说明，或结清浙商银行的贷款。 

2、东营津膜在哈尔滨银行尚有贷款余额，本次正式交易前需取得债

权人哈尔滨银行书面同意转让东营津膜股权的相关说明，或结清哈尔滨

银行的贷款。 

3、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东营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主管部门就本次东营

津膜、东营膜天膜股权变动事宜出具的批准文件、确认函或无异议函。 



 

（二）债权债务安排 

1、除前述哈尔滨银行债务处置情形外，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的

其他金融债务处置。 

2、东营津膜和东营膜天膜与津膜科技存在经营性往来。津膜科技对

东营津膜、东营膜天膜享有的债权在标的股权转让中同步由公司承接，

合计金额为 257,257,194.11 元。 

过渡期内（自基准日 2022 年 7 月 31 日至权益交割日期间），基于标

的公司的经营所需，转让方向标的公司出借资金或代标的公司偿还贷款

的，其借款资金本金及利息（含基准日时点的债权在基准日后所产生的

利息），由受让方确保标的公司在权益交割日后 15 个工作日内及时足额

偿付转让方。 

过渡期内，如标的公司偿还了标的债权中的部分债权，则受让方在

向转让方支付转让价款时，可以扣减已偿还部分标的债权的金额。 

3、若在权益交割日当日津膜科技及其关联方对东营津膜在哈尔滨银

行申请的贷款担保（含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资产抵/质押担保）尚未解除，

受让方应在权益交割日后 30个工作日内解除津膜科技及其关联方对东营

津膜的担保。 

4、东营津膜和东营膜天膜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东营津膜和东营膜天膜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

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五、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草案主要内容 

公司尚未与转让方签署股权及债权转让协议，协议草案主要内容如

下。 



 

（一）东营津膜股权及债权转让 

1、交易主体 

转让方：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标的股权：津膜科技持有的东营津膜 60%的股权 

标的债权：津膜科技享有的对东营津膜 250,920,093.50 元的债权 

3、转让价款 

成 交 价 总额 为 312,659,223.93 元 ， 其 中 包 括股 权 转让 价款

61,739,130.43 元，债权转让价款 250,920,093.50 元。 

4、转让价款支付 

转让价款采用分期支付，具体安排如下： 

（1）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向交易所的交

易结算账户支付相应金额直至达到转让价款总额的 60%（含受让方已缴

纳的扣除受让方交易服务费后的交易保证金）。其中，转让价款总额的

15%为首笔转让价款，在转让方按协议约定向受让方提交津膜科技审议批

准本次挂牌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等资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由交易所

将上述首笔转让款划款至转让方或转让方指定账户。若转让方向受让方

提供足额的银行保函，则可提取交易结算账户中剩余款项，但提取金额

不得高于保函的担保额度。 

（2）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交下列文书、办理完毕下列相关手续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金额应当达到转让价款总额的 85%：①转让方

按照《东城南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取得东营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主管部



 

门就本次股权变动事宜出具的批准文件、确认函或无异议函；②标的公

司对哈尔滨银行的贷款已经结清，或哈尔滨银行就本次股权事宜出具批

准文件、确认函或无异议函；③本次交易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

续；④转让方与受让方办理完毕标的公司的移交手续。 

（3）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完成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审计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支付金额应当达到转让价款总额的 90%。 

（4）标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且转让方协助标的公司办理完毕

项目相关手续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10%，

支付比例达到 100%。 

5、权益交割及过渡期损益归属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经审计）由本次转让后的标的公

司股东享有或者承担，不因损益情况而调整转让价款。但若因转让方故

意损害标的公司利益或因转让方重大过失导致标的公司出现损失的，该

部分损失在过渡期损益审计报告出具且获得转、受让双方确认后 5 个工

作日内，由转让方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足。 

6、转让协议生效 

转让协议自各方依法签订之日起成立，转让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

次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 

（二）东营膜天膜股权及债权转让 

1、交易主体 

转让方：天津膜天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德联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受让方：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转让标的 

标的股权：津膜科技、山东德联分别对东营膜天膜享有的 19.0476%、

80.9524%的股权 

标的债权：津膜科技享有的对东营膜天膜 6,337,100.61 元的债权 

3、转让价款 

成交价总额为 118,837,100.61 元，其中包括股权转让价款 112,500,000

元、债权转让价款 6,337,100.61 元。 

4、转让价款支付 

转让价款采用分期支付，具体安排如下： 

（1）转让协议签订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当向交易所的交

易结算账户支付相应金额直至达到转让价款总额的 60%（含受让方已缴

纳的扣除受让方交易服务费后的交易保证金）。其中，转让价款总额的

15%为首笔转让价款，在转让方按协议约定向受让方提交津膜科技审议批

准本次挂牌交易的股东大会决议等资料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由交易所

将上述首笔转让款划款至转让方或转让方指定账户。若转让方向受让方

提供足额的银行保函，则可提取交易结算账户中剩余款项，但提取金额

不得高于保函的担保额度。 

（2）转让方向受让方提交下列文书、办理完毕下列相关手续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金额应当达到转让价款总额的 85%：①转让方

按照《五六干 PPP 项目合同》取得东营市人民政府或其授权主管部门就

本次股权变动事宜出具的批准文件、确认函或无异议函；②标的股权解

除质押登记的证明文件；③本次交易办理完毕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

④转让方与受让方办理完毕标的公司的移交手续。 



 

（3）按照转让协议约定完成标的公司过渡期损益审计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受让方支付金额应当达到转让价款总额的 90%。 

（4）标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完成，且转让方协助标的公司办理完毕

项目相关手续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应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10%，

支付比例达到 100%。 

5、权益交割及过渡期损益归属 

过渡期内，标的公司产生的损益（经审计）由本次转让后的标的公

司股东享有或者承担，不因损益情况而调整转让价款。但若因转让方故

意损害标的公司利益或因转让方重大过失导致标的公司出现损失的，该

部分损失在过渡期损益审计报告出具且获得转、受让双方确认后 5 个工

作日内，由导致标的公司出现损失的该转让方以现金方式向标的公司补

足。 

6、转让协议生效 

转让协议自各方依法签订之日起成立，转让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

次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 

六、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实施本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是公司拓展全国范围业务版图的一

次重要突破。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主业版图成功拓展至中国山东地

区。公司将以本项目为抓手，持续推进山东省水务环保市场开拓及资源

整合。 

实施本项目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资产规模与营业收入，增厚经营

业绩，积累污水处理业绩及经验，增强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本次



 

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关于成交相关事项的告知函； 

（三）协议草案；  

（四）东营津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 1-7 月审计报

告； 

（五）东营膜天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度、2022 年 1-7 月审计

报告； 

（六）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